工程检测管控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工程项目原材料、工序、实体质量检测工作，规范检测人员操作行为，压实全过程检测管控责任，杜绝检测流程不规范、检测数据失真等质量隐患，保障工程质量真实可控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在建工程项目现场取样、试验、实体检测、见证检测等全部检测工作，覆盖检测操作人员、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管理员等相关岗位人员。
第二章 检测工作总体管控要求
第三条 检测管控核心准则
项目施工全过程严把检测关，严格落实人员持证操作、管理人员跟踪核查双重管控要求：公司技术干部及技术工人工作期间一律做到持证上岗，所有现场检测作业，必须由我公司取得合格证书人员现场操作，同时由项目负责人对检测全过程进行跟踪检查，确保检测流程规范、数据真实有效。
第四条 管理细则
1. 强化检测全流程管控，严格严把检测关，从样品抽取、现场操作到数据记录，均按照相关规范标准执行，不合格项不予确认。
2. 所有现场检测工作，必须由本公司持有对应合格证书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，无证人员不得从事检测作业。
3. 项目负责人对现场检测工作开展全过程跟踪检查，核查人员资质、操作流程、作业规范性，及时纠正违规行为。
4. 检测资料、原始数据需及时整理归档，做到有据可查、全程可追溯。
第五条 责任规定
检测人员须依规履职，严格按照规程开展作业；项目负责人认真落实跟踪检查职责。若出现无证操作、监管缺位等问题，将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项目部负责解释。


